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申请表
所在学院名称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联系电话
	
	邮箱
	

	人才类型（参考人事处规定）
	
	人才层次（参考人事处规定）
	□国家级
□省级

	拟招生学位点名称
	1.博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学术学位点：               
3.专业学位学位点：

	1.本人近五年学术成果情况（2011至2015）（填写《浙江工业大学关于研究生指导教师招生条件的规定》中相应等级以上的材料）

	主持项目及到校经费
	序号
	项目名称
	项目来源
	项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类别
	到校经费
	立项时间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论文专著
	序号
	论文/专著名称
	期刊名称/出版单位
	发表/出版年份
	期刊/出版级别
	是否ESI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2.科研获奖情况【2015年的省级科研成果奖二等奖(排名第一)，2014、2015年两年内的省级科研成果奖一等奖（排名前二）和2013至2015年三年内的国家级科研成果奖（排名前二）】

	序号
	获奖名称
	获奖年份
	颁奖单位
	等级/本人排名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3.本人指导研究生获优秀学位论文情况（2015年校优，2014、2015年省优，2013-2015年国优）

	序号
	学生姓名
	博士/学硕/专硕
	所在学位点
	获评年份
	等级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本人承诺：
    本人满足《浙江工业大学关于研究生指导教师招生条件的规定》各项要求，保证以上信息真实、准确，并愿意承担由于以上信息虚假带来的一切责任和后果。

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	学位点所在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定（议）意见：

学位点所在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（签名）：
学位点所在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（公章或学院代章）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

